
類別編號 095

用人機關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職稱 約聘學務創新人力

需求人數 正取:1 名 ; 備取:2 名

一、校園安全維護: (一)規劃建立校園災害管理機制。 (二)校園意外事
件防範及災害事件通報、處理與管制。 (三)學生校外意外事件防範及災
害事件通報、處理與協助。 (四)辦理防制暴力霸凌與黑道進入校園相關
工作。 (五)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工作。 (六)校園內外安全巡查
（含學生違規違紀糾處）。 (七)擔任學校校安中心輪值勤務。 (八)負
責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維護。 (九)各項安全教育宣導與示範觀摩。
二、學生生活輔導及轉介： (一)學生暴力事件及偏差行為處置與初級輔
導。 (二)管教衝突事件協處、輔導。 (三)協助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追
蹤、協處與管制。 (四)學生校外賃居及工讀輔導與訪視。 (五)高關懷
及弱勢學生輔導與訪視。 (六)協助學生急難慰助及學產基金申請。
(七)聯合巡查工作(含配合春風專案、青春專案等)。 (八)其他執行學生
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交付任務。 (九)學生生活輔導相關工作。 三、其
他臨時交辦事項。

工作內容

一、校園安全維護:
(一)規劃建立校園災害管理機制。
(二)校園意外事件防範及災害事件通報、處理與管制。
(三)學生校外意外事件防範及災害事件通報、處理與協助。
(四)辦理防制暴力霸凌與黑道進入校園相關工作。
(五)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工作。
(六)校園內外安全巡查（含學生違規違紀糾處）。
(七)擔任學校校安中心輪值勤務。
(八)負責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維護。
(九)各項安全教育宣導與示範觀摩。
二、學生生活輔導及轉介：
(一)學生暴力事件及偏差行為處置與初級輔導。
(二)管教衝突事件協處、輔導。
(三)協助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追蹤、協處與管制。
(四)學生校外賃居及工讀輔導與訪視。
(五)高關懷及弱勢學生輔導與訪視。
(六)協助學生急難慰助及學產基金申請。
(七)聯合巡查工作(含配合春風專案、青春專案等)。
(八)其他執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交付任務。
(九)學生生活輔導相關工作。
三、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資格條件 國內外大學畢業者。

聯絡人 : 學務主任江麗玉 電話 : (02)2382-0484#500聯絡人 聯絡人 : 學務主任江麗玉  電話 : (02)2382-0484#500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
項規定
1.身分證正反面。
2.求職登記表。（倘須就業服務處協助推介就業則於網路報名時併
同填寫，無則免填）
3.學歷證明文件。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
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國外學
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經我國駐
外單位驗（認）證；持大陸學歷者，須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
項規定
1.身分證正反面。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
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國外學
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經我國駐
外單位驗（認）證；持大陸學歷者，須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

報名應繳證件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
項規定
1.身分證正反面。
2.求職登記表。（倘須就業服務處協助推介就業則於網路報名時併
同填寫，無則免填）
3.學歷證明文件。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
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國外學
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經我國駐
外單位驗（認）證；持大陸學歷者，須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
※檢附文件前，請務必詳閱簡章【二、報名】及【三、甄試】之各
項規定
1.身分證正反面。
2.求職登記表。
3.學歷證明文件。國內學歷請檢附中文畢業證書；如係國外學歷須
加附經翻譯且認證（本國駐外單位、公證等）之中文譯本；國外學
歷並須依教育部訂頒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經我國駐
外單位驗（認）證；持大陸學歷者，須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
法」通過學歷甄試或經採認。

考試方式 口試

<font color='WHITE'>新臺幣37,800 元 ~37,800 元
新臺幣 37,800 元至 37,800 元</font>

待遇/每月
新臺幣37,800 元 ~37,800 元
新臺幣 37,800 元至 37,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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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到職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聘期屆滿後，倘計畫存續，工作績
效優異者優先續聘)如聘用期限結束或聘用原因消失，即無條件解聘，並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任或救助。

聘僱期間
依實際到職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聘期屆滿後，倘計畫存續，工作績
效優異者優先續聘)如聘用期限結束或聘用原因消失，即無條件解聘，並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任或救助。

1.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6月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057626B號令修正「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聘用人
員應自進用之日起至次年12月31日前接受教育部培訓並取得學務創新人
力合格證明。 2.須熟悉電腦文書操作。 3.經甄選錄取者，須同意本校
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被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性侵害
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查證，如經查證有具相關法令不
得聘任之情事或登記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者，均予以註銷錄取資格。 4.
錄取人員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或第33條規定之情事，均予
註銷錄取資格。 5.錄取人員如為具有退休軍公教人員份，依其適用之退
休法令規定辦理通知原退休機關。

備註

1.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6月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057626B號令修正「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聘用人
員應自進用之日起至次年12月31日前接受教育部培訓並取得學務創新人
力合格證明。
2.須熟悉電腦文書操作。
3.經甄選錄取者，須同意本校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被資訊蒐集及查
詢處理利用辦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查
證，如經查證有具相關法令不得聘任之情事或登記為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者，均予以註銷錄取資格。
4.錄取人員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或第33條規定之情事，均
予註銷錄取資格。
5.錄取人員如為具有退休軍公教人員份，依其適用之退休法令規定辦理
通知原退休機關。

https://www.fg.tp.edu.tw/網址 https://www.fg.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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